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长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天元、杨占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杨占海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９

，

３３１

，

４００

，

２５９．８９ ８

，

２２９

，

０２５

，

２９１．５５ １３．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５

，

８３２

，

３１２

，

５８７．３４ ５

，

６７６

，

５４５

，

１２３．６４ ２．７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

，

１４１

，

８０６

，

１０２．１７ ２

，

４３９

，

７４７

，

３４４．５６ －５３．２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６３６

，

８２６

，

３０９．６３ １

，

８７９

，

０９６

，

６９８．１６ －６６．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５５

，

４６３

，

３３６．１８ ８２２

，

３１９

，

９９６．７０ －８１．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１５５

，

３５３

，

９３０．３６ １７７

，

３５０

，

８１２．２０ －１２．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０ １５．５３

减少

１２．８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７ ０．４６３ －８１．２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７ ０．４６３ －８１．２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９

，

０３０．２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０２

，

４６０．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１

，

８４４．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０２

，

１７９．６７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１０９

，

４０５．８２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６６

，

０５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

司

１

，

１４０

，

２６２

，

１２１ ６４．１４ ０

无

０

国家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

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

，

５９９

，

９４９ ０．３７ ０

无

０

未知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４９９

，

７９０ ０．３７ ０

无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１７９

，

３１１ ０．３５ ０

无

０

未知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５

，

３７７

，

２１６ ０．３０ ０

无

０

未知

杨宗莉

５

，

２６５

，

４７５ ０．３０ ０

无

０

未知

朱晴波

５

，

０３４

，

１７６ ０．２８ ０

无

０

未知

余明伟

５

，

０３２

，

００１ ０．２８ ０

无

０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９

，

９７６ ０．２６ ０

无

０

未知

杜运志

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０

无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１

，

１４０

，

２６２

，

１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０

，

２６２

，

１２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９９

，

９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９９

，

９４９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４９９

，

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４９９

，

７９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１７９

，

３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１７９

，

３１１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５

，

３７７

，

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７７

，

２１６

杨宗莉

５

，

２６５

，

４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６５

，

４７５

朱晴波

５

，

０３４

，

１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３４

，

１７６

余明伟

５

，

０３２

，

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３２

，

００１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９

，

９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８９

，

９７６

杜运志

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联系，本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联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 金额

:

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

＋

）减（

－

） 增减比率

１

货币资金

１９２

，

０２４．１５ １３６

，

５９６．７８ ５５

，

４２７．３７ ４０．６％

２

其他流动资产

６０

，

９９７．０８ ４

，

６８８．８５ ５６

，

３０８．２３ １２００．９％

３

预收款项

１４４

，

８６４．９０ ７９

，

８７４．７２ ６４

，

９９０．１８ ８１．４％

４

应交税费

－２８１．８３ ８２８．６４ －１

，

１１０．４７

５

其他应付款

１２５

，

７２２．５１ ９１

，

９３１．５５ ３３

，

７９０．９６ ３６．８％

６

未分配利润

４９

，

０３５．９９ ３３

，

４８９．６６ １５

，

５４６．３３ ４６．４％

1

、货币资金比年初增加

55427.37

万元

,

增长

40.6%,

主要原因系农业分公司收取当年土地承包费形成。

2

、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

56308.23

万元

,

增长

1200.9%,

主要原因系本期开展国债逆回购业务本金

50000

万元形成。

3

、预收账款比年初增加

64990.18

万元

,

增长

81.4%,

主要原因系农业分公司收取当年土地承包费形成。

4

、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

1110.47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等形成。

5

、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

33790.96

万元

,

增长

36.8%,

主要原因系农业分公司收取当年土地承包保证金及代收代付农业风

险和生产资料款等形成。

6

、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增加

15546.33

万元

,

原因系本期实现利润增加形成。

(

二

)

利润表 金额

:

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

＋

）减（

－

） 增减比率

１

营业收入

６３

，

６８２．６３ １８７

，

９０９．６７ －１２４

，

２２７．０４ －６６．１％

２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２３．８０ ８８．０１ －６４．２１ －７３．０％

３

营业成本

２２

，

０８６．３１ １２５

，

０２６．１０ －１０２

，

９３９．７９ －８２．３％

４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２４．０７ １０８．３６ －８４．２９ －７７．８％

５

销售费用

１

，

５４６．３４ ３

，

６３７．０１ －２

，

０９０．６７ －５７．５％

６

管理费用

２４

，

８９２．８７ ３５

，

５１５．７３ －１０

，

６２２．８６ －２９．９％

７

财务费用

－４９０．６５ ５

，

７３８．３１ －６

，

２２８．９６

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８５．６２ １

，

１６３．００ －５７７．３８ －４９．６％

９

投资收益

７．７６ ６４

，

２９７．３９ －６４

，

２８９．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０

营业外收入

６４．６４ ７０４．８６ －６４０．２２ －９０．８％

１１

营业外支出

４３．４８ ９１４．１８ －８７０．７０ －９５．２％

1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24227.04

万元

,

下降

66.1%,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合并

范围变化和农业分公司农产品销售同比减少形成。

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减少

64.21

万元

,

下降

73%,

原因系子公司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增强风险防范

,

谨慎开展

中小企业担保业务

,

同比减少形成保费收入降低。

3

、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102939.79

万元

,

下降

82.3%,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合并

范围变化和农业分公司农产品销售同比减少形成。

4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同比减少

84.29

万元

,

下降

77.8%,

原因系子公司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规模减少

,

按规定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同比减少。

5

、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2090.67

万元

,

下降

57.5%,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合并范

围变化形成。

6

、管理费用同比减少

10622.86

万元

,

下降

29.9%,

主要原因系浩化良化肥分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恢复生产

,

生产人员薪酬及折

旧等计入生产成本

(

上年同期系停产期间

,

生产人员薪酬及折旧等计入管理费用

)

和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

,

合并范围变化形成。

7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6228.96

万元

,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合并范围变化及公

司总部已无银行借款

,

利息支出同比减少。

8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577.38

万元

,

下降

49.6%,

主要原因系计提应收款坏账准备减少形成。

9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64289.63

万元

,

下降

100%,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米业公

司超额亏损

,

净资产为负值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合并报表形成收益

64215.27

万元。

10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

640.22

万元

,

下降

90.8%,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和

9

月

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希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

合并范围变化形成。

11

、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

870.70

万元

,

下降

95.2%,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9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希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

合并范围变化和农业分公司防汛抢险支出、农机补贴支出同比减少形成。

(

三

)

现金流量表 金额

:

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

＋

）减（

－

） 增减比率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４

，

１８０．６１ ２４３

，

９７４．７３ －１２９

，

７９４．１２ －５３．２０％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

，

９４７．６６ －３９

，

９７１．２９ －１５

，

９７６．３７

不适用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０．２０ －１１１

，

７８４．９４ １１１

，

５１４．７４

不适用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29794.12

万元

,

下降

53.20%,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期末收到国家惠农补贴资金

暂未发放

,

形成收到其他经营活动金额较大及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合并范围变化减少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48826.36

万元。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5976.37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本期开展国债逆回购业务支付现金形成。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11514.74

万元

,

主要原因系公司总部及麦芽公司、米业公司上年同期偿还银行

借款较多形成。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经上交所同意后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3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IPO,

发行可转债等事项中

,

控股股东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所作的承诺持续有

效并正在履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

,

公司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较多

,

主要原因系

2014

年

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

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米业公司超额亏损

,

净资产为负值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合并报表形成收益

64215.27

万元。

公司名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长友

日期 2015-04-28

(上接B233版)

成立日期

:1992

年

6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

肆佰万马来西亚林吉特整

经营范围

:

提供工程和技术服务

,

为关联公司提供管理和销售支持服务

地 址

:

马来西亚吉隆坡莱博安邦路

1

号

,50100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3/2014

财年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总资产

33,175

万马来西亚林吉特

,

净资产

7,257

万马来西亚林吉特

,

营业收入

22,671

万马来西亚林吉特

,

净利润

57

万马来西亚林吉特

(10)

阿尔斯通

(

北京

)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国威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人民币整

经营范围

:

工程设计

;

项目管理

;

二氧化碳捕捉系统的开发等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

5

号

C

区

1

层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4

年度

,

总资产

12,115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499

万元人民币

,

营业收入

13,336

万元人

民币

,

净利润

861

万元人民币

(11)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高岩

成立日期

:1999

年

1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

陆仟零玖拾陆万肆仟肆佰美元整

经营范围

:

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

设备进出口、

(

代理

)

采购及

(

代理

)

销售

;

提供培训、

人事管理、咨询、技术、仓储、经营性租赁等服务

;

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六号乾坤大厦五层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3

年度

,

总资产

242,164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155,763

万元人民币

,

营业收入

19,156

万元人民币

,

净利润

-31,919

万元人民币。

(12)

阿尔斯通

(

瑞士

)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Joseph DEISS

成立日期

:1990

年

1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

壹亿零壹佰万瑞士法郎整

经营范围

:

提供电力生产领域的各项服务

地 址

:

瑞士巴登布朗

(

勃法瑞大街

7

号

,5401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4/2015

财年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总资产

7,174

万欧元

,

净资产

18

万欧

元

,

净利润

428

万欧元

(13)

阿尔斯通信息系统和技术有限公司

(

法国

)

法定代表人

:Philippe GALAS

成立日期

:2003

年

2

月

7

日

注册资本

:

贰仟贰佰零伍万陆仟贰佰陆拾肆欧元整

经营范围

:

经营管理

IT

设备和软件

,

包括电脑、应用程序和数据处理

地 址

:

法国

,

勒瓦卢瓦

-

佩雷市

,

安德烈马尔罗大街

3

号

,92300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3/2014

财年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总资产

10,186

万欧元

,

净资产

306

万

欧元

,

营业收入

24,953

万欧元

,

净利润

-167

万欧元

(14)

阿尔斯通热力能源公司

(

土耳其

)

法定代表人

:Adil TEKIN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

壹仟肆佰肆拾玖万玖仟壹佰零叁土耳其里拉整

经营范围

:

提供热力能源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地 址

:

土耳其安卡拉

-

詹卡亚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4/2015

财年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总资产

4,701

万土耳其里拉

,

净资产

2,083

万土耳其里拉

,

营业收入

8,195

万土耳其里拉

,

净利润

404

万土耳其里拉

(15)

阿尔斯通国际调动管理公司

(

瑞士

)

法定代表人

:Sébastien ROUGE

成立日期

:1997

年

3

月

7

日

注册资本

:

拾万瑞士法郎整

经营范围

:

在相关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经营活动

地 址

:

瑞士巴登布朗

(

勃法瑞大街

7

号

,5401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4/2015

财年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总资产

147

万欧元

,

净资产

20

万欧

元

,

营业收入

797

万欧元

,

净利润

1.6

万欧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

阿尔斯通法国锅炉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2)

阿尔斯通电站锅炉公司

(

德国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3)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

(

美国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4)

阿尔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5)

阿尔斯通电力有限公司

(

波兰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6)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7)

阿尔斯通电力汽轮机有限公司

(

美国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

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8)

阿尔斯通

(

武汉

)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9)

阿尔斯通亚太有限公司

(

马来西亚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10)

阿尔斯通

(

北京

)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11)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一项之规定。

(12)

阿尔斯通

(

瑞士

)

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13)

阿尔斯通信息系统和技术有限公司

(

法国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

终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14)

阿尔斯通热力能源公司

(

土耳其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15)

阿尔斯通国际调动管理公司

(

瑞士

)

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3.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认为

:

这些公司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

形成坏帐的可能性极小。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交易。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与关联方签订协议

,

并将按协议的规定进行结算。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销售货物等

,

这些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

,

且将与各关联

方维持业务往来。

2.

选择与关联方

(

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

)

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锅炉的生产与销售

,

其商品购销本着公平竞争、合理论价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

的购销方进行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

3.

说明交易是否公允、有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

4.

说明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七、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

根据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

2015

年度经

营情况

,

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我们认为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中所涉及的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

对该议案予以认可

,

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作为独立董事

,

我们认为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日常关联交易确因公司生产需要

,

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

交易行为

透明

,

没有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行为

;

公司

2015

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将继续维持

2014

年的规定

,

且不会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

*

ST武锅B� � � �公告编号:2015-015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和《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披露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

告编号

:2015-012)

。

一、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概述

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锁定购汇成本

,

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使用外币结算业务的需要

,

根据预计外汇

收支情况

,

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下开展外汇保值业务。公司预计将与汇丰银行

(

中国

)

有限

公司、渣打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法国巴黎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等签订远期外汇交易协议

,

开展外汇保值业

务。公司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衍生品投资业务品种

外汇远期

:

指买卖双方按约定的外汇币种、数额、汇率和交割时间

,

在约定的时间按照合同规定条件完成

交割的外汇交易。

公司不进行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及结构性远期操作交易。

三、衍生品投资业务主要条款

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合约主要条款包括

:

1

、合约期限

:

根据公司预计的外汇收付款时间

2

、交易对手

:

银行类金融机构

(

大型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

)

3

、流动性安排

:

外汇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的进出口业务为背景

,

其合约金额和合约期限与收付款预期相匹

配。

4

、公司

2015

年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预计金额为

400,812,106

元人民币。

5

、其他条款

:

外汇保值业务均不占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

公司无需提供保证金

,

到期采用本金交割的方

式。合约包含违约责任条款。

四、公司投资衍生品的准备情况

1

、公司已制定了《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

(

该制度已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对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的风险控制、审批程序、后续

管理和信息披露等进行明确规定

,

有效规范衍生品投资行为

,

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

2

、公司财务总监具体负责公司衍生品投资事务

,

财务部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

从事衍生品投资业务

,

拟定衍生品投资计划并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予以执行。

3

、公司财务部衍生品投资专业人员已充分理解衍生品投资的特点和潜在风险

,

严格执行衍生品投资的

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衍生品投资业务必要性及内部控制

公司的外汇保值业务是从公司生产经营对外币结算业务的实际需求出发

,

是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

险、锁定外汇收付业务汇率成本

,

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品成本控制造成不良影响。

公司针对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

,

已制定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外

汇保值业务的风险控制、审议程序、后续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

,

以有效规范外汇保值业务行为

,

控制外汇保值

业务风险。未经公司同意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进行外汇保值业务。在公司财务部门配备了外汇专业人员

,

实

行不相容岗位分离

,

分级授权

,

对外汇保值业务实施有效的动态管理

;

参与外汇保值业务的交易操作人员具备

相关专业知识

,

知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能够充分理解外汇保值业务的特点及风险。

六、风险分析及风险管理策略

针对汇率波动风险

,

公司协同合作银行做好汇率趋势的预测

,

密切跟踪汇率变化情况

,

根据市场变动情

况

,

实行动态管理。

针对流动性风险

,

公司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均以公司外汇收支预算为依据

,

由于公司外汇保值业务是与

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

,

因此能够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

,

对公司流动性资产影响较小。

针对操作风险

,

公司制定了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

,

配备岗位责任不相容的专职人员

,

严格

在授权范围内从事外汇保值业务

;

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

,

提高相关人员素质

,

并建立异常

情况及时报告制度

,

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针对信用风险

,

公司进行的外汇保值业务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大型商业

银行及外资银行

,

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针对法律风险

,

公司进行外汇保值业务时

,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按照相关交易管理规范

,

合法进行

交易操作

;

与交易对方签订条款准确明晰的法律协议

,

最大程度的避免可能发生的法律争端。

七、衍生品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条———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进行确认计量

,

公

司外汇保值业务选取的种类为普通远期产品

,

公允价值基本按照银行、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提供或获

得的价格厘定

,

为外汇市场上的公开价格。

八、会计核算政策及后续披露

公司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

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

,

对开展外汇资金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

理

,

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公司在定期报告中将对本年度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

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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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

以财政部

2014

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

财政部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

,

相继修订和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会计准则

,

要求上述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

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2014

年

6

月

20

日

,

财政部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

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

,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第

9

号、第

30

号、第

33

号、第

37

号、第

39

号、第

40

号、第

41

号等八项准则和

2014

年

7

月

23

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

(

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

则及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规定

,

本公司对已运作的退休福利计划及内退福利

计划按规定对

201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

、退休福利计划由于精算假设变化重新计量的影响

,

本公司调整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长期应付职

工薪酬”

,

将

2013

年度原计入 “管理费用”的精算假设变化数改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将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的与退休福利计划相关的“应付职工薪酬”、“其他长期负债”科目改计入“长期应付职工

薪酬”。

2

、 内退福利计划由于精算假设变化重新计量的影响

,

本公司相应调整了

2013

年度“管理费用”及“长期

应付职工薪酬”。

(

二

)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

,

对报表列报科目作为

以下重分类

:

1

、 原列报于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非流动负债”科目的递延收益项目

,

改为列报于“递

延收益”科目

;

2

、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的“营业外收入”科目

,

增加“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项目

;

3

、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的“其他综合收益”科目

,

改为“其他综合收益的净额”科目

,

并列报其他综合收益

的分类信息

;

4

、相应的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应

用指南规定的格式重新列报。

(

三

)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情况如下

:

(

四

)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不对公司本期及

2013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金额产生重大影

响。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财政部

2014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

,

公司对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变更

,

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

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其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基于国家财政部会计准则的要求

,

不属于公司自主变更会计政策。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

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

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

修订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其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并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

*

ST武锅B� � � �公告编号:2015-017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后委托代办机构以及

股份托管、转让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连续四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

因此

,

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如下工作

:(

公司已于

2014

年

7

月

1

日披露了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4-069)@ 1

、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

公司将委托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份转

让服务

,

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

,

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股份转让系统股份

登记结算事宜

;

2

、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全部股份的托管、登记和

结算机构

;

3

、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

公司将申请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

授权经营层办理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以及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事宜。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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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2014年度非标审计报告涉及

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公司

2014

年度进行了财务审计

,

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

及带强调事项段作如下说明

:

一、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第

14.4.4

条规定

,

如财务报表附注

(

十五

)3

、

4

所述

,

武锅股份公司

2011

年度至

2014

年度连续四年的净资产与净利润均为负值。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股东权益合计为

-145,963.69

万元

,2014

年度净利润为

-10,225.98

万元

,

武锅股份公司股

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重大风险

;

另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十八条规定

,

武锅

股份公司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是基于母公司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阿尔斯通公司的持

续支持作出判断的

,

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武锅股份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对于上述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4

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

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

,

本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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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就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

一、 因公司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

14.1.2

条的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起暂停上市。该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

,

公告编号

:2014-049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第

14.4.1

条规定

,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

1

、公司因净利润、 净资产、 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

14.1.1

条第

(

一

)

项至第

(

四

)

项规定

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

,

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负值

;

2

、公司因净利润、 净资产、 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

14.1.1

条第

(

一

)

项至第

(

四

)

项规定

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

,

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

2015

年

4

月

29

日

,

公司披露了

2014

年度报告

,

公司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01,698,250.48

元人民币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459,856,701.14

元人民币。《武汉锅炉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已披露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第

14.4.4

条规定

,

若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和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

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

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五、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情况

2015

年

1

月

14

日

,

公司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

—

002)

。

2015

年

4

月

14

日

,

公司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

—

008)

。

2015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

—

009)

。

六、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第

14.4.23

条规定

,

若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

自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后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

,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

,

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

七、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如下

:

联系地址

: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

1

号

邮 编

:430205

电 话

:027-81993700

、

81994270

传 真

:027-81993701

六、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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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而发生

,

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

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4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

届时将回避表决。

(

二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4

年

4

月

16

日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4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预计

2014

年度本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

)

与关联方

(

主要指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

)

之间发生与日常经营相

关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950

万元人民币以及

830

万美元。

本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2750

人民币及

709

万美元

,

未超出预计金额

,

具体详见下表

:

关 联 人 关联交易类别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额（万元）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２０００ １９１６

销售货物

２００ １６３

韩国

ＳＫＣ

公司

采购货物

５５０

万美元

４５６

万美元

销售货物

２８０

万美元

２５３

万美元

浙江卓诚兆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及劳务

２００ １５１

杭州易辰房地产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及劳务

３００ ２

安徽铜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５０ ８８

铜陵晶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转供电费

０ ６９

铜陵艺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及劳务

０ １７９

其它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零星关联交易

２００ １８２

合计

预计总额为

２９５０

万元人民

币以及

８３０

万美元

实际发生

２７５０

人民币

及

７０９

万美元

(

三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公司预计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指本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

)

与关联方

(

主要指实际控制人的子公司以及控股股东及其

子公司

)

之间发生的采购货物、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交易事项。预计

2015

年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关联交易总额为

6130

万元人

民币以及

800

万美元

,

具体如下

:

关 联 人 关联交易类别

２０１５

年预计金额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２３００ １９１６

销售货物

２３０ １６３

韩国

ＳＫＣ

公司

采购货物

５００

万美元

４５６

万美元

销售货物

３００

万美元

２５３

万美元

浙江卓诚兆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及劳务

８０ １５１

杭州易辰房地产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及劳务

１００ ２

安徽铜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１２０ ８８

铜陵晶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转供电费

３００ ６９

铜陵艺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及劳务

２８００ １７９

其它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零星关联交易

２００ １８２

合计 预计

２０１５

年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２９５０

万元人民币以及

８３０

万美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相关规定

,

鉴于以上关联交易总

额预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届时将回避

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名称

: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

住所

:

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南侧

(3)

法定代表人

:

周建斌

(4)

注册资本

:

肆仟万元

(5)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太阳能电池片、

LED

、人造石英晶体、汽车座椅、电子电容器配件生产、研发、销售

(

经营范围中

需经环境评估的

,

评估合格方可经营

)

。

(6)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7

日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铜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将以向该公司采购材料及

配件不超过

2300

万元

,

向其销售再生树酯不超过

230

万元。

2

、韩国

SKC

公司

韩国

SKC

公司是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

SK

集团的子公司

,

该公司是韩国最大的

PET

薄膜商。

2004

年

12

月

7

日

,

本公司与韩国

SKC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铜爱公司”

),

铜爱公司注册

资本为

2020

万美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1515

万美元

,

占

75%

比例

,SKC

公司出资

505

万美元

,

占

25%

比例。铜爱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电

容器用

BOPET

薄膜及其他电子材料。

韩国

SKC

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铜爱公司

25%

的股权

,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

,

认定韩国

SKC

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交易。预计

2015

年铜爱公司将向韩国

SKC

公司采购原材料

500

万美元

,

销售货物

300

万美元。

3

、浙江卓诚兆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

名称

:

浙江卓诚兆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

住所

:

浙江省永康经济开发区

(3)

法定代表人

:

应建仁

(4)

注册资本

:

叁亿元

(5)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6)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室内外装璜。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

,

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7)

成立日期

:2008

年

6

月

19

日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铜峰集团唯一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预计

?2015

年本公

司将为该公司提供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

,

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维护方面服务发生关联交易

80

万元。

4

、杭州易辰房地产有限公司

(1)

名称

:

杭州易辰房地产有限公司

(2)

住所

:

临安市锦北街道潘山村马登里

22

号

(3)

法定代表人

:

叶菲

(4)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

(5)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6)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7)

成立日期

:2011

年

4

月

9

日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铜峰集团唯一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预计

?2015

年

,

本

公司将由于为该公司提供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

,

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维护方面服务发生关联交易

100

万元。

5

、安徽铜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名称

:

安徽铜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

(3)

住所

:

铜陵市东市工业区

(4)

法定代表人

:

王晓云

(5)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6)

经营范围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

楼宇智能化系统的设计与施工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与

维修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网络布线、设计、安装、维修叁级

(

含

)

以下电视监控报警系统

,

网络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销售

(

以

上经营项目涉及资质的均凭资质证书经营

)

(7)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1

日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铜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将向安徽铜峰信息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采购电脑设备及配件不超过

120

万元。

6

、铜陵晶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

名称

:

铜陵晶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3)

住所

: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4)

法定代表人

:

梁志扬

(5)

企业类型

:

其它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6)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聚烯烃薄膜的研发、生产、销售

,

新型电池及其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组件的生产和销售

;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设备、零配件的进口业务。

(7)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18

日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铜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因向铜陵晶能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转供水电发生关联交易

300

万元。

7

、铜陵艺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

名称

:

铜陵艺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

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3)

住所

:

铜陵县金桥工业园

(4)

法定代表人

:

周建斌

(5)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6)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金属冲压件、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注塑件生产、销售

;

模具开发

;

机械加工

;LED

支架生产、销

售

;

电镀加工

;

商务信息中介及咨询服务

;LED

灯、二级管、贴片、

LED

照明产品、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及技术研发

;

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制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7)

成立日期

:2013

年

5

月

16

日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铜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015

年本公司业务范围增加了

LED

用封装支

架业务

,

由该公司为本公司生产

LED

产品提供电镀加工服务

,

预计

2015

年将发生关联交易

2800

万元。

(

二

)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关 联 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铜陵市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韩国

ＳＫＣ

公司 重要子公司的股东

浙江卓诚兆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的股东控制

杭州易辰房地产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的股东控制

安徽铜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晶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艺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

三

)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未发生违约情形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

,

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

,

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在与关联方进行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时

,

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

,

以市场同类

交易标的价格为依据。根据交易内容

,

公司将与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

,

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或公司交易总量比例较小

,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影响很小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以上关联交易能够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各自的产品与技术的优势

,

满足公司正

常的经营需要

,

可降低营销费用和采购成本

,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将根据经营中具体的购销业务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单项订单合

同

,

对交易事项进行详细约定。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六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4

、审计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7� � �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公告编号:2015-020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5

月

19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5

月

19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安徽省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公司办公楼一楼二号接待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5

月

19

日

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５

年财务预算报告

√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８

审议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９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

√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４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

１１

审议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１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

2

、 特别决议议案

:8

、

9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6

、

7

、

8

、

9

、

10

、

11

、

12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

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２３７

铜峰电子

２０１５／５／１３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

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

证、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

格式见附件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2)

法人股东应出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名称或姓名、并附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的复印件

,

来信或传真上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4)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六、 其他事项

1

、联系地址

:

安徽省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公司证券投资部

2

、邮编

:244000

3

、电话

:0562-2819178

4

、传真

:0562-5881888

5

、联系人

:

李 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５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９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４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１１

审议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98� � � �公司简称:北大荒

第一季度

报告


